
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第五届董事会

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书面审核意见

我们作为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委员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

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，在审阅相关资料后，

对公司下列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：

董事会审计委员对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审议，

我们认为：丽威汽控规模较小，但短期内仍然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，并且 1-2 年内

仍然可能会产生一定范围的亏损，转让丽威汽控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良好的财务状

况，优化公司资产和业务结构，聚焦主营业务，专注在汽车零部件电子化、智能化

方向打造核心能力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；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基础经双

方协商确定，定价合理、公允，关联交易内容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

所以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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